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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环保”或“公司”）控股

子公司中创瑞平（河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瑞平”）因与被告

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近日向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起了诉讼申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创瑞平（河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平顶山瑞平石龙水泥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签订的《利

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的损失，具体包括：1）原告为履行协议对外签订

的所有合同形成的应付 66,919,995 元，其中原告已对外支付的金额为 12,772,495

元；2）原告基于履行协议，于协议履行期 20 年内可预见的年收益，暂计首年收

益为 3287 万元；3）原告为履行协议产生的管理费用 1,059,174 元（暂计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以上三项暂合计为 100,849,169 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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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合作协议》（以下称“协议”），原告为甲方、被告为

乙方，协议约定利用被告两条日生产 4500 吨熟料生产线，建设年产 10 万吨水泥

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项目（以下简称



因被告根本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协议第六条违

约责任第二项违约救济措施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并

承担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及违约后其他可预见损失。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导致将来判决难以执行，河南瑞平已向法院申请对被告

名下价值 13,831,669 元的财产采取冻结、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由于本案件

尚未开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公

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审理及执行情况，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起诉状》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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